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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引起海内外人士的

高度关注。中外合作办学对我国教育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中外合作办学的重点领域有哪些？怎样保证引进教育资源的

质量？如何保障中外合作办学者的权益？就这些问题，记者

日前采访了教育部部长周济。 周济说，我国开展中外合作办

学已经历了近10年的发展历程。近10年来，中外合作办学发

展十分迅速，办学规模逐步扩大，办学层次逐渐提高，办学

模式也趋于多样化。实践证明，中外合作办学有利于增加人

民群众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缓解当前教育面临的主要矛盾

，即全面、优质、多样化的教育需求与教育供给严重不足的

矛盾；有利于借鉴国外有益的教学和管理经验，推动我国课

程、教材、教学和管理体制、运行机制进一步改革，提高教

育整体水平；有利于培养现代化建设急需的各级各类人才，

培养全面发展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代新人。 周济

指出，随着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的颁布和实施，中外合作办学

将以更快的速度规范、健康、持续发展。按照中外合作办学

条例的要求，国家鼓励在高等教育、职业教育领域开展中外

合作办学；鼓励我国高等教育机构与外国知名的高等教育机

构合作办学；鼓励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引进国内急需、在国际

上具有先进性的课程和教材。结合我国的实际，要特别注意

借鉴和学习外国教育机构的办学特色和成功的管理经验，使

我国教育机构真正具有比较优势。 周济强调，发展和规范中



外合作办学，核心是引进外国优质教育资源。教育行政部门

将严格审核外国教育机构的办学质量，为中方合作者提供更

加充分的信息服务；将进一步规范中外合作办学，加大监管

力度，确保办学质量，杜绝乱收费现象；将积极引导各类教

育机构特别是高等教育机构与外国知名的高等教育机构开展

多种形式的合作办学，真正将引进的外国优质教育资源转化

为自身改革和发展的能力，使我国教育事业真正实现优先、

优质的发展。 权益保护一直为中外合作办学者和中外合作办

学机构特别关注，周济就此表示，保障中外合作办学者和办

学机构的合法权益是教育行政部门的法定职责。当前，我们

要采取有力措施，积极贯彻落实中外合作办学条例规定的这

些权益。首先，要抓紧制定具体的优惠措施。其次要严格依

法行政，依法规定审批时限、程序，规范教育行政部门行政

执法行为，保障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依法实行自我管理、自主

办学。三要建立健全行政救济渠道，保证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向教育行政部门或其他有关部门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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